
臺北市立大學

二、重要招生資訊：

※每位考生不受一學系(組)之限制，但最高以二學系(組)(含)為限。
可選填學
系(組)數

第二階段
審查資料
繳交方式
說明

一、學校基本資料：

傳真電話 02-23146811         

學校代碼

聯絡電話

學校網址

學校地址

035

02-23113040#1151          

承辦單位 教務處招生組                                       

校系分則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須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上傳第二階段審查資料，惟第二階
段未規定繳交審查資料之校系，不需上傳。

三、重要事項說明：

轉系規定
※本招生考試之錄取生就讀期間，除中國語文學系規定入學後不得轉系外，其餘學系得依本校規定申請轉
系。
※公費生就讀期間，應符合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及師資培育有關法令之規定。

四、其他說明：

1.本校自3月31日起於本校首頁http://www.utaipei.edu.tw/→「招生資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專區，公告「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通知」(以下簡稱甄試通知)，通過本校各學系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請務必詳閱，本校不另函通知；
若因未閱讀致影響權益，其責任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2.請依甄試通知辦理上網報名、繳費及上傳審查資料等事項，方能參加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報名：自4月1日上午9時起至4月9日下午3時30分止，除音樂學系考生外，一律至本校招生系統報名
(http://www.utaipei.edu.tw/→「招生資訊」→「個人申請入學」登錄報名)，並列印繳費單。另，音樂學系考生如持境外
學歷、同等學力第6條證明文件者，需至本校報名系統報名、上傳相關證明，無須繳費。
(2)繳費：自4月1日上午9時起至4月9日下午3時30分止，至臺北富邦銀行臨櫃繳費或以ATM轉帳(轉帳後請檢視訊息是
否完成扣款、倘未申請非約定轉帳則無法採用轉帳繳費) ，報名本校2系以上者，繳費帳號均不相同，請分開繳納，
切勿繳錯帳號。低收入戶考生免繳二階甄試費、中低收入戶減免60%。低、中低收入戶、境外學歷、同等學力第6條
等證明文件（非屬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項目），須上傳至本校招生系統。
(3)上傳審查資料：4月9日下午9時前至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系統」上傳學系指定之審查資料並完成確認，除依部分
學系分則規定，如實體作品等資料以郵寄方式繳交外，概不受郵寄、親送或補件。
3.指定項目甄試：(1)參加指定項目甄試之考生，須持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應屆畢業生可持學生證)及學系規定之文件，
依照各學系訂定之面試時間及指定地點（甄試前三天公告於各系網站）應試，本校不再另函通知；未依規定應考
者，以缺考論，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考。若經查身份與報名資格不符者，則不准應試，考生不得異議。(2)為避
免面試時間衝突，請於繳費前與學系協調，惟仍須依學系規定辦理，一經繳費即不得以此理由申請退費，務請審慎
辦理。(3)考生參加指定項目甄試成績如有一科為零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
4.其他注意事項：(1)考生因未上網報名、未繳費、資料未上傳或不符報考資格者，取消二階甄試資格，考生不得異
議。(2)考生經查不符報考資格或未完成報名程序者得申請退費(含溢繳報名費者)，報名費退費金額於扣除行政管理費
用200元後，餘款退還；其他原因概不退費。退費申請者請於4月16日中午12時前至本校招生系統填寫及上傳退費匯款
金融機構帳號，逾期不予受理。
5.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理。

1.本校為關注城市發展之綜合型大學，共計有教育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理學院、體育學院、市政管理學院等5個
學院，分為博愛（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路1號）與天母 (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二段101號) 兩校區。
2.本校設有國小、幼教、特小(身障、資賦優異類)、特幼(身障類)、特中(身障類)教育學程，取得師資生身份者，可修
習教育學程。學生取得師資生身份管道有二：(1)透過師培學系、並行師培學系甄選或遞補；(2)通過教育學程甄試。
師資生可依規定甄選成為(1)師資培育獎學金學生(2)公費生。相關規定請至本校師培中心首頁/教育學程組項下查詢。
3.本校備有學生宿舍，設籍雙北以外大學部新生優先入住。相關規定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住宿及租屋服務項下查
詢。
4.本校各項獎助學金類別多。申請資訊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獎助學金申請/獎助學金專區項下查詢。

繳交資料上傳截止時間：  110  年  4  月  9  日下午 9 時止

說明：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請務必詳閱本校網頁甄試通知公告，並於期限前完成(1)繳費：4月9日下
午3時30分止。(2)上傳審查資料至甄選會系統：4月9日下午9時止。2.低/中低收入戶、境外學歷等身
分資料須於4月9日下午3時30分前上傳至本校報名系統。3.為維護本項招生考試公平，考生不得繳
交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為審查資料內容。

http://www.utaipei.edu.tw/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108
無

36 *1.25 面試                                  --
*1.25                                     

                                    
--                                     

                                    

30% 二、學測國英數社級分總和

三、學測國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3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1.25

*1.00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G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成果作品-含競賽成果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審查資料之其他(成果作品-含競賽成果)，請盡量以檔案方式上傳，若有CD、DVD等其他作品無法上傳者，請於 
面試當日攜帶至會場。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
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
4月1日(四)至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
知。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3
--均標

-- --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自費為主。本系歷史悠久師資優異，課程多元且學術活動豐富。強調在學期間到教育機關或文教事業參觀、
見習與實習，提供國際交流及海外實習機會，理論與實務並重。本系積極輔導學生畢業後往學校任教、行政與文教單位任職或從事學術
研究等發展。2.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3.本系網址：http://edu.utaipei.edu.tw/
。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313黃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1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50
無

20 *1.25 面試                                  --
*1.25                                     

                                    
--                                     

                                    

30%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面試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 20%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50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K )、學習歷程自述 ( N、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
表，並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數學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2.5
5均標

均標 6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以培育特殊教育師資及特教相關專業人才為宗旨。課程兼重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教育之理論與實務。
2.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3.本學系網址：http://spec.utaipei.edu.tw/。
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113郭助教。
5.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英文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2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102
無

34 *1.50 面試                                  60分
--                                     

                                    
--                                     

                                    

35%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 25% 一、面試                                                          *1.50

*1.00 40%

--
--

項目：基本資料 ( A )、修課紀錄 ( B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請見說明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1.基本資料A項目之[個人資料表]格式請於109年11月5日於本系網頁http://web.utaipei.edu.tw/~kid/最新
消息下載.
2.其他項目請儘量提供高中時期之學習成果作品、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學生幹部證明...等有利審查之資料。

1.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説明」辦理，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
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
4月9日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2.面試成績60分以下不予錄取。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社會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3
4--

-- --
10--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全師培學系，課程多元，完整的實習系統、豐富的國際交流活動為一大特色。師資生有機會經甄選成為公費生。畢業生除任教
幼兒園，可往兒童媒體、社福、文教、學術及公職等領域發展。2.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3.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4.本系網址:http://web.utaipei.edu.tw/~kid/。聯絡電話: 02-23113040轉
4212~4213王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3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51
無

17 *2.00 面試                                  60分
*1.50                                     

                                    
--                                     

                                    

40% 二、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三、面試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 30% 一、學測國英數級分總和*1.50

-- 3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K )、學習歷程自述 ( N、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1.「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請敘述參與之內容，著重省思與啟發，並請提供佐證資料。
2.自傳請具體說明成長、學習經歷及人格特質，可描述生命中的關鍵事件或是面對事情的態度與思考歷程。
3.讀書計畫請說明申請本系之動機，規劃如何執行讀書計畫，以及未來自我職涯方向。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
。
※需調整面試時間者，請於公告規定時間內傳真或e-mail申請表至本系（傳真號碼02-23753613）。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5
3均標

均標 6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教育內容包括心理學基礎、教育心理、諮商與輔導等專業課程。畢業後可至相關教育單位、輔導機構、工商
企業人資單位服務，也可報考觀護人、監獄官等司法特考，或繼續進修成為心理師以及從事專業學術領域研究，從事與人際互動有密切
關連性之各項職業。
2.歡迎對周遭人、事、物具關懷熱誠，且態度真誠、積極主動學習的您加入本系。
3.本系網址：http://counsel.utaipei.edu.tw/ 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8383蔡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英文級分  三、學測國文級分  四、學測數學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4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54
無

18 *2.00 面試                                  60分
*1.00                                     

                                    
--                                     

                                    

30%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4

審查資料                            -- 20%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2.00

*2.00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K )、學習歷程自述 ( N、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1.高中歷年成績單 2.自傳(1000字內，需含生涯規劃)
3.大學讀書計畫(1000字內) 4.成果作品(二件內)
5.競賽成果(二件內) 6.社會服務證明(A4紙，五頁以內)

1.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2.如有
因報考其他校系或交通因素可能導致面試時間與他校系時間衝突者，本系將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主動聯絡系辦並事先將「調
整時間申請表」傳送至本系，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3.於招生名額內，擇
優優先錄取低／中低／特殊境遇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4.DVD等作
品集無法上傳之資料，需於110年4月9日(五)前限掛寄至本系。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數學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國英數社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6
8均標

-- 10
--均標

-- --
3--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屬教育學院，涵養兼具教育素養和媒材設計能力之跨領域人才，提供從事學習媒材設計需具備的「教育知能」、「數位科技」、
「藝術設計」等課程。畢業生主要於研究所深造、或文教事業、數位產業以及教育機構任職。本系非師培學系，欲擔任教師，可通過校
內考試並修習幼教、小教或特教等教育學程。
2.本系網址：http://Lmd.uTaipei.edu.tw。歡迎洽詢：范助教02-23113040轉8422、Lmd@uTaipei.edu.tw。
3.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5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84
無

28 -- 口語表達                            --
-- 語文測驗                            --

                                    
--                                     

                                    

25% 二、學測國文級分                                                   
10% 三、語文測驗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 25% 一、口語表達                                                        *2.00

*1.00 4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E、F )、學習歷程自述 ( N、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自傳請以1200字為限。

1.本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包括「語文測驗」、「口語表達」兩階段。「語文測驗」於上午報到後統一舉行，結束後隨即依個
人面試時間進行面試，面試分上、下午二場。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系將在可能範圍內儘量協助考生調
整「口語表達」梯次或順序，請於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洽系辦公室(「語文測驗」及「面試日期」
恕不調整)。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
閱。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不另函通知。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審查資料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3
--底標

-- --
--均標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本系具備一般大學中文系應有之課程，同時兼具寫作實務、兒童創作等應用語文之課程，適
合對中國文學、語文教學、語文應用有興趣者就讀。
2.經本「個人申請」方式錄取者，就讀期間不得提出轉系申請。
3.本系網址：http://literacy.utaipei.edu.tw/。
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413黃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社會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6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45
無

15 *2.00 英文面試                            --
*1.00                                     

                                    
--                                     

                                    

25% 二、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 25% 一、英文面試                                                        *1.50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E、F、G、I )、學習歷程自述 ( N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自傳包含學習與生涯規劃(1000字內)

※面試請依本系公告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面試應考須知為準。※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
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系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
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
請。※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報名繳費截止前上傳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
名系統）。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5
3前標

均標 6
----

-- --
----

A級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2.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3.本系網址：
http://english.utaipei.edu.tw/。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613陳助教。5.本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數學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7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6
無

1 *2.00 英文面試                            --
*1.00                                     

                                    
--                                     

                                    

25% 二、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 25% 一、英文面試                                                        *1.50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E、F、G、I )、學習歷程自述 ( N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自傳包含學習與生涯規劃(1000字內)

※面試請依本系公告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面試應考須知為準。※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
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系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
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
請。※一般生及公費生名額僅得擇一申請。※本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
6前標

均標 --
----

-- --
----

A級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經本甄試錄取為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專長公費生，需另加註英語專長及輔導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
國、數、自、社）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3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於115學年度分發高雄市偏遠地區(含特偏、極偏)學
校，分發後需配合教育局辦理安排跨校排授課。2.公費生就讀期間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
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3.本系網址：http://english.utaipei.edu.tw/。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613陳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數學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8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公費生)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46
無

13 *1.00 面試                                  60分
--                                     

                                    
--                                     

                                    

30% 二、審查資料                                                        
三、學測社會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 20% 一、面試                                                          *1.00

*1.00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學習歷程自述 ( N )、其他 ( Q.詳見說明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一、學習歷程自述：1.從自述中能說明參與「公民與社會」領域相關之熱忱及人格特質；2.能說明求學過程中
之修課與「公民與社會」領域相關之連結。二、其他：1.能提供佐證資料，證明其他表現；2.能提供下列其中
一項與「公民與社會」領域相關之心得反思，例如：校內外表現、志工服務、幹部、社團或其他項目等。

※面試請依本系公告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面試應考須知為準。※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
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
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
請。※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
。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國文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7
5均標

-- --
3.5均標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以培養公共事務管理人才為主，並輔以公務法律專長、相關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非營利機構應試就業
之增能課程。
2.本系網址：http://public.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552何助教。
4.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09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49
無

14 *1.00 面試                                  60分
--                                     

                                    
--                                     

                                    

25% 二、面試                                                          
三、學測社會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60分 25%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50

*1.50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F )、學習歷程自述 ( N、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1.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中低/特殊境遇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
統）。
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
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
前洽系辦公室調整面試時間。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國文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8
10均標

-- --
3.5均標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學生畢業後除可當小學教師外，另可從事文史工作、觀光導遊解說、地理資源規劃、任職政
府機構或出國進修。
2.本系網址：http://social.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4512。

一、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社會級分  三、學測國文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0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60
無

20 *1.00 面試                                  60分
--                                     

                                    
*1.50                                     

                                    

30% 二、學測英文級分                                                   
三、學測國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60分 20% 一、學測自然級分                                                   *1.00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徵選相關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面試時將審查資料作為面試基礎。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
考生務必查閱。

面試時將針對審查資料作為面試基礎。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事先於110年4月9日（
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洽系辦公室。※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不另函通知。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 5
8--

-- --
----

均標 3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並可加註自然專長。2.本系整合地球科學與生命科學領域為基礎，以環境教育與全球變遷議
發展為特色。課程兼具基礎理論與實務應用，可依興趣選修實務、升學及師培課程。3.本系網址：http://envir.utaipei.edu.tw/。4.聯絡電
話：02-23113040轉3153楊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自然級分  三、學測國文級分  四、學測英文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1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50
無

9 *1.00 面試                                  60分
*1.50                                     

                                    
*1.50                                     

                                    

30% 二、學測自然級分                                                   
三、學測數學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60分 20% 一、學測英文級分                                                   --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事先於110年4月9日（
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洽系辦公室。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 --
8均標

均標 5.5
----

均標 10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著重理論與實務，以培育養電子物理與應用化學產業導向相關人才為主。開發多元課程模組提供學生選讀。
經由開授或校外選修與實務結合之相關技術課程，培養與業界直接接軌之能力與知識，積極與產業簽約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2.本系網址：http://apc.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3112賴助教。
4.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自然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四、學測數學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2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子物
理組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48
無

8 *1.00 面試                                  60分
*1.50                                     

                                    
*1.50                                     

                                    

30% 二、學測自然級分                                                   
三、學測數學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60分 20% 一、學測英文級分                                                   --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事先於110年4月9日（
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洽系辦公室。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 --
8均標

均標 6
----

均標 10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著重理論與實務，以培育養電子物理與應用化學產業導向相關人才為主。開發多元課程模組提供學生選讀。
經由開授或校外選修與實務結合之相關技術課程，培養與業界直接接軌之能力與知識，積極與產業簽約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2.本系網址：http://apc.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3112賴助教。
4.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自然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四、學測數學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3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用化
學組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54
無

18 *1.50 面試                                  60分
*2.00                                     

                                    
*1.50                                     

                                    

30% 二、學測數學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60分 20% 一、面試                                                          --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 )、其他 ( Q.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1、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
。2、面試前，將進行幾題數學問題之紙筆試寫，以利面試順利進行。3、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
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4、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
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
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自然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 --
----

均標 4
----

均標 3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重視數學基礎訓練，並兼具培養專長定向探索的能力。設置數學、統計、數學教育等三個模組分流培育，學生可專一學習，亦可
培養多元專長。辦理多項學藝活動，強化學生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資訊應用的能力。2.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學科
能力測驗國文達均標者，得於大一上學期規定期限內申請師資生資格，經甄選後擇優錄取成為本系師資生。3.本系網址：
http://math.utaipei.edu.tw。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1913劉助教。5.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4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50
無

1 -- 面試                                  60分
--                                     

                                    
--                                     

                                    

40% 二、審查資料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60分 60% 一、面試                                                          --

-- 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E )、其他 ( P、Q.其他有利審查資料、R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1.「R.體驗資歷（體驗學習報告及雙週誌）」佔總成績60%。審查資料除體驗資歷以外，其餘僅提供面試參酌
使用。2.體驗資歷應包含自傳、讀書計畫、體驗學習之內容、成果與心得。3.「P.學習檔案」格式，請至本系
網頁下載http://math.utaipei.edu.tw。

1、面試前，將進行幾題數學問題之紙筆試寫，以利面試順利進行。2、依總成績擇優錄取，若未達招生委員會所定之最低錄取
標準時，得不足額錄取，且不列備取。3、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
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4、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
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 --
----

均標 --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重視數學基礎訓練，並兼具培養專長定向探索的能力。設置數學、統計、數學教育等三個模組分流培育，學生可專一學習，亦可
培養多元專長。辦理多項學藝活動，強化學生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資訊應用的能力。2.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學科
能力測驗國文達均標者，得於大一上學期規定期限內申請師資生資格，經甄選後擇優錄取成為本系師資生。3.本系網址：
http://math.utaipei.edu.tw。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1913劉助教。5.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無)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5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數學系(青年儲蓄帳戶組)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75
無

25 *2.00                                     
*2.00                                     

                                    
--                                     

                                    

二、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三、學測數學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60分 50%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00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與程式設計相關者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
。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5
5均標

均標 3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一般生組及APCS組僅能擇一申請。2.本系重視學生資訊專業能力與多元發展，課程包括目前最熱門的AI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合於規
定，可提早一學年或一學期畢業。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承認外系或外校自由選修15學分。同時有許多國際交流、移地教學、雙聯學
制、企業實習等機會。提供預先俢讀碩士班課程的機會，五年一貫課程，最快1年即可取得碩士學位。3.本系網址：
http://cs.utaipei.edu.tw/  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8362劉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數學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四、學測國文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6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600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

二、學測英文級分                             

一、學測數學級分                             60分

四、審查資料                                    

三、學測國文級分                             

50%

APCS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檢定

                須參加APCS檢測

3級

2級

APCS說明：

(無)

程式設計觀念題

程式設計實作題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3
3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9

無

3                                     

                                    

                                    

                                    

                                    

*2.00

*2.00

--

--

035172

無

審查資料                      *1.00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

-- 50%

項目：

說明：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
統）。

(無)

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J、L )、學習歷程自述 ( 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數學

社會

自然

--
英聽 --

--
--
--

均標

均標

均標 5
5.5
6
--
--
--
--

備註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一般生組及APCS組僅能擇一申請。2.本系重視學生資訊專業能力與多元發展，課程包括目前最熱門的AI人工智慧相關課程。
合於規定，可提早一學年或一學期畢業。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承認外系或外校自由選修15學分。同時有許多國際交流、移地教
學、雙聯學制、企業實習等機會。提供預先俢讀碩士班課程的機會，五年一貫課程，最快1年即可取得碩士學位。3.本系網址：
http://cs.utaipei.edu.tw/  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8362劉助教。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數學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四、學測國文級分

國文

英文

110.4.29

110.4.26

110.4.17
至

110.4.18

110.4.9

110.3.31

600

無離島外加名額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APCS組)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49
無

14 *1.00 面試                                  --
--                                     

                                    
--                                     

                                    

40% 二、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三、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1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1.00

*1.00 4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K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個人作品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個人作品集請以紙本形式呈現，內容可包括攝影、美術或城市觀察評論等，請於面試當天攜至面試考場。

1.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
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事先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
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洽系辦公室。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國文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
5--

-- --
3.5--

-- --
----

B級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位於天母校區，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網址:http://dud.utaipei.edu.tw/
3.連絡電話:02-28718288#3111陳助教。
4.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國文、英文、社會之級分總和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8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46
無

13 *1.00 面試                                  --
*1.00                                     

                                    
--                                     

                                    

30% 二、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三、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 3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1.00

-- 4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K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甄選之相關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1.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
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
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事先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
30分前洽系辦公室。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10
3.5--

-- 6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位於天母校區。
2.本系網址:http://duimm.utaipei.edu.tw/
3.連絡電話:02-28718288#3107都經系辦。
4.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之級分總和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19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39
無

13 *2.00 面試                                  --
*1.50                                     

                                    
*2.00                                     

                                    

40% 二、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三、學測英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2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

-- 4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K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無)

1.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2.於招
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繳交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統)。3.第二階段
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
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完成申請。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數學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 --
3均標

均標 10
----

-- --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於103年度成立，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位於天母校區。本系基於少子化、人口老化，並以建立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合而為一為設系
宗旨，培育公共衛生、老年長期照護及社會福利三個領域之人才。
2.本系網址:http://dhw.utaipei.edu.tw/
3.連絡電話:02-28718288#3104洪助教。
4.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一、學測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英文級分  三、學測自然級分  四、學測數學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20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衛生福利學系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校系代碼

離島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指定項目 檢定

備註

原住民外加名額

6
無

1 *1.50 面試                                  --
*1.25                                     

                                    
*2.00                                     

                                    

30% 二、學測國英數自級分總和

三、學測國文級分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無

審查資料                            -- 20%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                                            *1.25

-- 50%

--
--

項目：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G )、學習歷程自述 ( N、O )、其他 ( Q.成果作品-含競賽成果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說明：審查資料之其他(成果作品-含競賽成果)，請盡量以檔案方式上傳，若有CD、DVD等其他作品無法上傳者，請於 
面試當日攜帶至會場。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第二階段
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事先於本系網頁下載調整時間申請表，並於110年
4月1日(四)至4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
知。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學測自然級分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
倍率

英聽

--
自然

社會

數學

英文

國文 均標 12
--均標

均標 --
----

均標 6
----

-- --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1.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經本甄試錄取為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科學專長公費生，需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另加註英語專長，並通過
國民小學(國、數、自、社)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3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分發後需配合教育局辦理安排跨校排授
課。
2.115學年度分發高雄市偏遠地區(含特偏、極偏)學校。
3.有關教師資格取得及服務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本系網址：http://edu.utaipei.edu.tw/。聯絡電話：

一、學測國文、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自然級分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110.4.9

指定項目甄試費

035212

無

榜示

110.4.29總成績複查截止

110.4.26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110.4.17
至

110.4.18

繳交資料截止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110.3.31

1200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系(公費生)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630

無

42 --

--

--

-- *1.00

--

--

--

--

                                    

                                    

                                    

                                    

                                    

*1.00

--

--

--

*1.00 二、副修術科考試                             

*1.00 三、樂理術科考試                             

*1.00

2

一、主修術科考試                             *20.00◎--0%--(無)*1.00 主修

副修

樂理

視唱

聽寫

音樂學系                     
                                   

須參加術科考試

1.主修、副修、樂理、視唱、聽寫術科係採110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考試(音樂組)之成績。
2.本系招生請參見「丁、音樂術科校系之主修項目規定」。各主修若不足額錄取，所餘名額得進行流用。
3.一般生依甄選總成績分項錄取；外加名額不分主修項目以總成績高低錄取。
4.※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5.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6135。

--

-- 10% 90%

項目：

說明：(無)

(無)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視唱術科考試                             

術科說明：

◎表術科之主修項目依樂器別分別
篩選，各樂器項目詳細招生名額及
篩選倍率請參見「丁、音樂術科校
系之主修項目規定」。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2.主修鋼琴者，得於聲樂、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銅管(限長
號、小號、法國號、低音號)、木管(限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薩克斯管)、擊樂、理論作曲等16種樂器中任選一種為副
修；其餘主修者，一律以鋼琴為副修。主副修科目不得相同。3.學生自大二起可從演奏(唱)、音樂教育、應用音樂三個組別中選
擇未來的進路；並有許多國際交流、移地教學、交換生、雙聯學制、展演、實習等機會。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
英聽

--
--
--
--
--
--
--

--
--
--
--
--
--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0

110.3.31

--

--

110.4.26

110.4.29

03522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15

無

1 --

--

--

-- *1.00

--

--

--

--

                                    

                                    

                                    

                                    

                                    

*1.00

--

--

--

*1.00 二、副修術科考試                             

*1.00 三、樂理術科考試                             

*1.00

無

一、主修術科考試                             *20.00◎--0%--(無)*1.00 主修

副修

樂理

視唱

聽寫

音樂學系(公費生甲組)
                                   

須參加術科考試

1.本系甲組公費生招收鋼琴主修1名，主修、副修、樂理、視唱、聽寫術科係採110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考試
(音樂組)之成績。2.本系甲組公費生招生總成績計算係採計學科能力測驗及術科能力測驗成績之總和。3.本系招生請參見
「丁、音樂術科校系之主修項目規定」。4.※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
理，請考生務必查閱。5.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6135。

--

-- 15% 85%

項目：

說明：(無)

(無)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視唱術科考試                             

術科說明：

◎表術科之主修項目依樂器別分別
篩選，各樂器項目詳細招生名額及
篩選倍率請參見「丁、音樂術科校
系之主修項目規定」。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主修鋼琴者，得於聲樂、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銅管(限長號、小號、法國號、低音號)、木管(限長笛、
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薩克斯管)、擊樂、理論作曲等16種樂器中任選一種為副修。2.畢業需另加註英語專長及輔導專長，
並通過國民小學（國、數、自、社）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2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3.分發至高雄市偏遠地區
(含特偏、極偏)學校，且需配合教育局辦理安排跨校排授課。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
英聽

--
--
--
--
--
--
--

--
--
--
--
--
--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0

110.3.31

--

--

110.4.26

110.4.29

03523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15

無

1 --

--

--

-- *1.00

--

--

--

--

                                    

                                    

                                    

                                    

                                    

*1.00

--

--

--

*1.00 二、副修術科考試                             

*1.00 三、樂理術科考試                             

*1.00

無

一、主修術科考試                             *20.00◎--0%--(無)*1.00 主修

副修

樂理

視唱

聽寫

音樂學系(公費生乙組)
                                   

須參加術科考試

1.本系乙組公費生招收小提琴主修1名，主修、副修、樂理、視唱、聽寫術科係採110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考
試(音樂組)之成績2.本系乙組公費生招生總成績計算係採計學科能力測驗及術科能力測驗成績之總和。3.本系招生請參見
「丁、音樂術科校系之主修項目規定」。4.※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
理，請考生務必查閱。5.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6135。

--

-- 15% 85%

項目：

說明：(無)

(無)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視唱術科考試                             

術科說明：

◎表術科之主修項目依樂器別分別
篩選，各樂器項目詳細招生名額及
篩選倍率請參見「丁、音樂術科校
系之主修項目規定」。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主修小提琴者，一律以鋼琴為副修。主副修科目不得相同。2.畢業需另加註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國、數、
社、自）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2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3.分發至屏東縣偏遠地區滿州鄉學校。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
英聽

--
--
--
--
--
--
--

--
--
--
--
--
--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0

110.3.31

--

--

110.4.26

110.4.29

03524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76

無

19 4

4

--

-- --

均標

均標

--

--

15%--面試                             

                                    

                                    

                                    

                                    

*1.00

--

--

--

*1.00 二、學測國文級分                             

*1.00 三、學測英文級分                             

--

2

一、術科考試成績                             *1.004均標15%--審查資料                      *2.00 素描

彩繪技法

創意表現

水墨書畫

美術鑑賞

視覺藝術學系             
                                   

須參加術科考試

1.郵寄之作品集，均無法退件，請自行備份。
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
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

-- 40% 30%

項目：

說明：1.課程學習成果：包含課程學習資料，視覺藝術作品集2.學習歷程自述：背景、願景、個性、哲學觀等
3.多元表現：a.至少三項(幹部經歷、展演經歷、參與競賽、社團活動、校外活動、國際交流、專長表現)
b.其它有利記錄4.作品集無法上傳者,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以限時掛號寄至學系(郵戳為憑)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 )、其他 ( Q.詳如說明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素描術科考試                             

術科說明：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本系為師資培育與非師資培育並行學系。
2.本系網址：http://art.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6112、6113。
4.e-mail：art@utaipei.edu.tw。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
英聽

均標

--
--
--
--
--
--

6
5
--
--
--
--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1200

110.3.31

110.4.9

110.4.17
至

110.4.18

110.4.26

110.4.29

03525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4

無

1 4

4

--

-- --

均標

均標

--

--

15%--面試                             

                                    

                                    

                                    

                                    

*1.00

--

--

--

*1.00 二、學測國文級分                             

*1.00 三、學測英文級分                             

--

無

一、術科考試成績                             *1.004均標15%--審查資料                      *2.00 素描

彩繪技法

創意表現

水墨書畫

美術鑑賞

視覺藝術學系(公費生)
                                   

須參加術科考試

1.郵寄之作品集，均無法退件，請自行備份。
2.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請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
第二階段報名繳費」截止前完成申請。

--

-- 40% 30%

項目：

說明：1.課程學習成果：包含課程學習資料，視覺藝術作品集2.學習歷程自述：背景、願景、個性、哲學觀等
3.多元表現：a.至少三項(幹部經歷、展演經歷、參與競賽、社團活動、校外活動、國際交流、專長表現)
b.其它有利記錄4.作品集無法上傳者,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以限時掛號寄至學系(郵戳為憑)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 )、其他 ( Q.詳如說明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素描術科考試                             

術科說明：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本系組為公費系組，於115學年度分發高雄市偏遠地區(含特偏、極偏)學校，分發後需配合教育局辦理安排跨校排授課，就學期
間，需另加註英語專長及輔導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國、數、自、社）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2科達「精熟」級，其餘達「
基礎」級。
2.本系網址：http://art.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6112、6113。4.e-mail：art@utaipei.edu.tw。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
英聽

均標

--
--
--
--
--
--

6
5
--
--
--
--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1200

110.3.31

110.4.9

110.4.17
至

110.4.18

110.4.26

110.4.29

03526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135

無

9 25%60分面試                             

                                    

                                    

                                    

                                    

*2.00

--

--

--

二、體育(百分等級)術科考試            

三、審查資料                                    

2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0015均標15%--審查資料                      *1.00 體育(百

分等級)

體育學系                     
                                   

須參加術科考試

※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
※第二階段甄試如與他校系面試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甄試梯次或順序，請事先於110年4
月9日（五）15時30分「考生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前洽系辦公室。

--

-- 40% 20%

項目：

說明：(無)

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E )、學習歷程自述 ( N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面試                                           

術科說明：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本系宗旨係培養：體育師資、運動教練人才、體育運動行政與管理人才、體育運動學術研究人才。
3.本系網址：http://physical.utaipei.edu.tw/。
4.聯絡電話：02-23113040轉8613許助教。
5.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國英

英聽

--
--
--
--
--
--
--

--
--
--
--
--
20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之級分總和

1200

110.3.31

110.4.9

110.4.17
至

110.4.18

110.4.26

110.4.29

03527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300

無

25 20%--面試*1.50

--

*1.00

--

二、學測國英自級分總和

三、審查資料

2

一、指定項目甄試成績*1.00----30%--審查資料*1.00 體育(百

分等級)

運動健康科學系

須參加術科考試

※本系採團體面試，注重對運動健康、運動科學等議題及知識之掌握、整合與論述能力，面試無須準備書面資料。
※於招生名額內，擇優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1名（須於110年4月9日（五）前上傳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至本校報名系
統）。
※第二階段面試如與他校系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時段，本系將於110年4月6日於本系網頁
公告預排面試時段，請務必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前填寫申請表傳真或E-mail至本系，逾期恕難受理。

--

-- 40% 10%

項目：

說明：一、競賽成果、特殊表現及學習心得不限於體育運動或語言學習類型，內容重質不重量。
二、學習歷程自述可以文字、圖片或表格夾雜呈現，圖文排版後以不超過A4三頁為限。
三、詳細內容請參閱本系公告書面審查項目、重點及準備資料指引。

修課紀錄 ( B )、課程學習成果 ( C )、多元表現 ( E、M )、學習歷程自述 ( O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四、面試

術科說明：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本系可依個人性向與能力，選擇適合課程或通過教程甄試修習教育學程，畢業後可順利銜接研究所或就業。
2.本系網址：http://ehs.utaipei.edu.tw/。
3.聯絡電話：02-28718288轉6402許助教。
4.所有甄試項目如有一項缺考者，不予錄取。
5.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及報名繳費事宜，將不另函通知，請考生務必查閱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1名限澎湖縣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國英自

英聽

--
--
--
--
--
--
--

--
--
--
--
--
12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英文級分  三、學測國文級分  四、學測自然級分

1200

110.3.31

110.4.9

110.4.17
至

110.4.18

110.4.26

110.4.29

03528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1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檢定

指
定
項
目
內
容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術科成績
採計方式

篩選
倍率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第一階段

術科考試篩選、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

檢定術科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檢定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
成績比例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臺北市立大學

160

無

20 30%--面試*2.00

--

*1.00

--

二、面試

三、審查資料

3

一、學科能力測驗成績------20%--審查資料*1.50 體育(百

分等級)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一
般組)                           

不須參加術科考試

第二階段面試如與他校系時間衝突者，本校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協助考生調整時段，本系將於110年4月6日於本系網頁公
告預排面試時段，請務必於110年4月9日（五）15時30分前填寫申請表傳真或E-mail至本系，逾期恕難受理。

--

*1.00 50% 0%

項目：

說明：1.曾擔任或參與全國性、地區性、全校性社團幹部或表現優異，獲具體說明。
2.其他特殊表現優異，獲具體證明。

修課紀錄 ( B )、多元表現 ( F、G )
※項目內容請參照本簡章「貳、分則」乙、審查資料項目對照表 (第19頁)。

審查
資料

甄試
說明

術科說明：

備註

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之順序

1.本系學生可考修教育學程。
2.聯絡電話：02-28718288轉6802李助教。本系網址：http://irsm.utaipei.edu.tw/。
3.有關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第二階段報名繳費及其他事宜悉依簡章內「本校之重要事項說明」辦理，請考生務必查閱。另本校第
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不另函通知。

離島外加名額縣市別限制

(無)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
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國英社自

英聽

均標

--
--

均標

後標

--
B級

--
--
--
--
--
8
--

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社會、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四、學測社會級分

1200

110.3.31

110.4.9

110.4.17
至

110.4.18

110.4.26

110.4.29

035292

原住民外加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性別要求

招生名額

校系代碼

指定項目甄試費

寄發(或公告)指定
項目甄試通知

繳交資料截止

指定項目
甄試日期

榜示

總成績複查截止

離島外加名額 無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 無

〈本頁以下空白〉



丁、音樂術科校系之主修項目規定

※注意：本節所列音樂術科校系之其他相關規定，應詳閱「貳、分則」各校系規定。

一、主修項目採用110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成績之音樂術科校系，計有：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00240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005242東吳大學-音樂學系

009482東海大學-音樂學系 011552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

017602中國文化大學-音樂學系 020582輔仁大學-音樂學系器樂組

02219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027322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

03118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03230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03231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芝山組） 03232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公費生)

033222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 034382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甲組

035222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 035232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公費生甲組)

035242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公費生乙組) 036312國立屏東大學-音樂學系

038172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一般生〉 050732實踐大學-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056052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079382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A組

100392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 100402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公費生)

二、主修項目不採用110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成績之音樂術科校系，計有：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0024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020572 輔仁大學-音樂學系應用音樂組

020592 輔仁大學-音樂學系爵士音樂組 027332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創作與應用組

02801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 034392 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乙組

038182 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原住民生〉 05606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作曲組

05607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聲樂組 05608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管樂組

05609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彈弦組 05610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撥弦組

05611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一)-胡琴 05612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二)-低音擦
弦

05613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擊樂組 05826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不分系招生(音樂飛揚組)

06302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學系 079372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

079392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B組

三、主修項目招生篩選規定：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0024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豎琴
小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箏

19
8
4
1
1
1
2
1
5
1

2.5
4
4
4
5
5
5
5
5
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長號
法國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南胡

8
3
2
1
1
1
1
2
1

5
4
4
5
5
5
5
5
5

005242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小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理論作曲

12
7
5
1
1
2
2
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聲樂
中提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擊樂

5
3
1
2
1
2
2

12
12
12
12
12
12
12

009482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低音號

3
3
2
1
2
1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上低音號
薩克斯管

2
2
1
2
1
1

15
15
15
15
15
15

(續下頁)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009482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2
1
1

15
15
15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2
1
1

15
15
15

011552
國立清華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6
5
3
1
2
1
1
2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直笛
理論作曲

3
2
1
1
1
2
2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17602
中國文化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低音號
單簧管(豎笛)
理論作曲

9
5
3
1
2
1
2
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上低音號
薩克斯管
擊樂

5
2
1
2
1
1
2

10
10
10
10
10
10
10

020582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器樂組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豎琴
小號
上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5
4
2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2
1
2
1
1
1
2
1
2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2219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低音號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4
4
2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上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理論作曲

3
2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27322
國立中山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4
3
2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上低音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2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3118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豎琴
小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笛

3
6
2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2
2
1
1
2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3230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6
3
2
1
1
1
2
1
2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7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續下頁)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03231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芝山組）

鋼琴 1 15

0323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生)

聲樂 1 15

033222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古典吉他
小號
上低音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6
2
2
1
2
1
1
1
1
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長號
法國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4
2
1
1
1
1
1
1
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034382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甲組

鋼琴
小提琴

2
2

15
15

聲樂
長笛

1
1

15
15

035222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12
4
2
1
2
1
1
1
3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6
2
1
1
1
2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35232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生甲組)

鋼琴 1 15

035242
臺北市立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生乙組)

小提琴 1 15

036312
國立屏東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小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擊樂
南胡

3
3
2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長號
法國號
長笛
直笛
理論作曲
笛

1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38172
國立臺東大學
音樂學系〈一般生〉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古典吉他
法國號
長笛
理論作曲
笛

1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長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南胡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050732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4
3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上低音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3
2
1
1
1
1
2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05605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豎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低音管
理論作曲

12
7
1
1
1
1
1
1
1
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古典吉他
小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擊樂

7
2
1
1
1
1
1
1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續下頁)



校系
代碼

校系名稱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主修樂器
招生
名額

篩選
倍率

079382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A組

鋼琴
小提琴
長號
長笛
擊樂

3
2
1
1
1

15
15
15
15
15

聲樂
大提琴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1
1
1
1

15
15
15
15

100392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鋼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長號
法國號
薩克斯管
單簧管(豎笛)
擊樂

5
3
3
2
2
1
2
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聲樂
中提琴
低音提琴
小號
低音號
長笛
雙簧管
理論作曲

4
2
1
2
1
2
1
2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00402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公費生)

鋼琴 1 15


